
臺北市政府 109.11.12.  府訴二字第 1096102067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7月 31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

1960812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本市中正區○○○路○○段○○號等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領有 92使字第 xxxx號使用執

照，為地上 15層地下 3層 1棟共 113戶之 RC造建築物，核准用途為防空避難室、捷運設施、

一

般事務所等；系爭建物第 2層至第 15層（樓地板面積為 4,555.18平方公尺）原核准使用用途

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條第 1項附表一規定之 G類辦公、服務類 G-2類組，供

商

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5條附表一規定

，樓地板面積在 2,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應每 2年 1次，於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第 4

季）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原處分機關查認系爭建物未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辦理民國（下同） 108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違反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條第 12款規定，乃依同條例第 48條第 4款等規定，以 109年 7月 31

日北

市都建字第 1093196081號函（該函說明一原誤載系爭建物迄今仍未依規定申辦「 107年度申

報」，業經原處分機關以 109年 9月 8日北市都建字第 1093207342號函更正為「108年度申報

」

）檢送同日期北市都建字第 10931960812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原處分事實欄原誤載系爭

建物為 11層以上建築物，作為住宿類【H-2類組】使用等，業經原處分機關以 109年 9月 14

日

北市都建字第 1093208701號函予以更正），處系爭建物管理委員會（即○○管理委員會；下

稱系爭建物管委會）主任委員即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5,000元罰鍰，並限於文到後次日起

30日內補辦手續，逾期仍未辦理，即依相關規定連續處罰。原處分於 109年 8月 5日送達，訴



願人不服，由代理人於 109年 8月 18日在本府法務局網站聲明訴願，8月 24日補具訴願書，

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建築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主管建築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73條第 4項規定：「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第 77條第 5項規定：「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

　　、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第 3條第 9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九、管理委員會：指

　　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

　　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第 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十

　　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

　　行。......。」第 48條第 4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

　　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四、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

　　由未執行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五款至第十二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戶權益者。」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

　　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

　　其定義，如附表一。」「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項目舉例如附表二。」

　　附表一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節錄）

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G 類 辦公、服務類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

般事務或一般門診、零

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G-2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

所。

　　附表二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節錄）

類組 使用項目舉例

G-2 ……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一般事務所、自由職業事務所、辦公室（廳）……。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七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規定：「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第 4條規定：「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規定如下：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

　　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使用人得代

　　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第 5條規定：「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

　　間及施行日期，如附表一。」第 6條規定：「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應依防火避

　　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辦理檢查，並將標準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標

　　準檢查報告書。前項標準檢查簽證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檢附改善計畫書。」第

　　11條規定：「申報人應備具申報書及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檢查報告書，以二維條碼或

　　網路傳輸方式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第 12條規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核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文件，應就下列規定項目為之：一、申報書。二、標準檢查報告書

　　或評估檢查報告書。三、標準檢查改善計畫書。四、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認可證影本。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文件。前項標準檢查報告書或評估檢查報告書，由下

　　列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簽證負責：一、標準檢查：標準檢

　　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二、評估檢查：評估檢查專業機構。」第 13條規定：「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收到申報人依第十一條規定檢附申報書件之日起，應於十五日內查核完竣，

　　並依下列查核結果通知申報人：一、經查核合格者，予以備查。二、標準檢查項目之檢

　　查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限期改正完竣並再行申報。三、經查核不合格者，應詳

　　列改正事項，通知申報人，令其於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改正完竣，並送請復核。但經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認有需要者，得予以延長，最長以九十日為限。未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改

　　善申報，或第三款規定送請復核或復核仍不合規定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本法第九

　　十一條規定處理。」第 14條規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對於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查核

　　及複查事項，得委託相關機關、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附表一、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節錄）

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類別 組別

樓層、建築

物高度

樓地板面

積

頻率 期間

施行日期

G 類辦公、服務

類

G-2 2,000 平方公尺以上 每 2 年 1 次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第 4
季）

88 年 7 月 1 日

起

　　內政部營建署 98年 10月 16日營署建管字第 09800674042號函釋：「......一、按建築

法

　　（下稱本法）第 77條第 3項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2條

　　規定，略以：『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建築

　　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又『管理委

　　員會之職務如下......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條第 12款明定。至前揭申報義務人（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及代申報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者，分別依本法第 91條第 1項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 48條第 4款規定處理。......」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點規定：「本府處理違反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項次 8
違反事件 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

行第 36 條第 1 款、第 5 款至第 12 款所訂職務，顯

然影響住戶權益。

法條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48 條第 4 款

法定罰款額度(新臺幣：元) 1,000 以上 5,000 以下

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1,000
裁罰對象 管理負責人或主任委員

　　　　　　　　　　　　　　　　　　　　　　　　　　　　　　　　　　　　　　　」

　　第 3點規定：「有關連續處罰之基準，第二次罰鍰金額以第一次罰鍰金額 2倍計算，第三

　　次以上（含第三次）罰鍰金額則以法定罰鍰金額上限計算。」

　　臺北市政府 104年 3月 26日府都建字第 10462009901號公告：「......公告事項：一、

本

　　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主管之公寓大廈管理業務，自 104年 5月 1日起依規定委任本

　　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為系爭建物管委會主任委員，遭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建物迄今

　　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裁罰；然申報類型為 2年 1次，裁罰事實與

　　實際情況不符，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系爭建物第 2層至第 15層原核准使用用途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條附表

　　一規定之 G類辦公、服務類 G-2類組，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依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 5條附表一規定，樓地板面積在 2,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

　　物，應每 2年 1次，於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第 4季）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

　　報。本案原處分機關查認系爭建物未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辦理



　　108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此有本府工務局 92使字第 0387號使用執照存

　　根、建築場所公共安全申報資料、原處分機關 108年 7月 18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83032401

　　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建物管理委員會未依規定申報而依法裁處

　　訴願人，固非無據。

四、惟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8條第 4款及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2點項次 8等規定，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

　　當理由未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條第 12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戶權益者，原處

　　分機關應處管理負責人或主任委員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

　　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又依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有

　　關連續處罰之基準，第 2次罰鍰金額以第 1次罰鍰金額 2倍計算，第 3次以上（含第 3次

）

　　罰鍰金額則以法定罰鍰金額上限計算。本件訴願人究竟係第幾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36條第 12款規定？如係第 1次違反該規定，原處分機關逕以第 3次違反之情形處訴願

人

　　5,000 元罰鍰所據以裁量之理由為何？原處分及訴願答辯書就此均未為說明，原處分卷

　　內亦無相關資料可知審究，致原處分機關就本件裁量權之行使是否合法妥適，尚無從論

　　斷。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

　　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劉　昌　坪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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